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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云南省优质中小企业

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（云工信中小〔2023〕15号）、《玉

溪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－2025年）》（玉

办发〔2023〕12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支持方向：围绕 10个制造业全产业链，充分挖掘、梳理、

分层梯度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

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，“一企一策”精准培育，

分类分层促进企业做精做强做大。对初次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

企业和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0 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；对初次认定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给予 100 万元

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为新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

企业、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

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相关公告、通知等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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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办理流程

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：https://zjtx.miit.gov.cn/

办理时限：在相关公告、通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约42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 0877-201870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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